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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化工作小組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曾璧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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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適性轉學計畫
適性轉學計畫推動為均質化方案每一個適性學習社區必辦項目。
由各社區內一所合作學校統籌辦理工作，以落實社區內學校高
一學生適性轉學安置工作。

⚫辦理需求說明
高一學生由於身心尚在發展階段，在進入高中職就讀後，可能
發現就讀科系學習內容與志趣不合；或是因不同入學管道的學
生，進入學校後發現學習程度有所落差，以至於成績落後等因
素，導致部分高一新生學習動機低落。

基於十二年國教基本精神，「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
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的精神，及
早提供適性轉學機會，提高學生學習動機，遂請各社區辦理適
性轉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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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及相關規定

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學籍管理辦法）

二、教育部修訂頒布之「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

化實施方案」

三、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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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及相關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第 12條

學校各科經核定新生名冊後，其實招班數名額遇有缺
額時，得辦理學生轉科（學程）或招收轉學生，並以
公開方式為之。但第十四條第三款法定轉學，不在此
限。

•第 13條

學生有轉科（學程）之需求者，得向學校申請適性轉
科（學程）；學校於受理申請後，應予適性輔導；其
轉科（學程）與輔導流程之程序及方式，由學校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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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及相關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 第 14 條

學校辦理適性轉科（學程）後，得辦理招收轉學生；其方式如下：
一、公告招收：由學校自行或數校聯合辦理。

二、學生申請：因家長調職、舉家遷移或其他有改變學習環境

必要者，得申請轉學，並經學校審查通過後招收之。

三、法定轉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

育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有轉學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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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及相關規定

• 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

• 一、建構社區夥伴優質關係，輔助資源弱勢學校。

• 二、深化社區合作互動機制，體現六年一貫精神。

• 三、強化社區學校資源共享，增進學校特色發展。

• 四、落實學生適性就近入學，推動區域適性轉學。

• 五、分享社區自主學習資源，裨益學生終身學習。

• 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實施要點

• 為維護學生就學權益，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四條、學生輔導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中途離校學生之預
防、追蹤及復學輔導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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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一、協助適性學習社區落實推動適性轉學事宜。

二、促進適性學習社區達成適性就近入學目標。

三、有效利用教育資源增進學生適性生涯發展。

四、強化學生學習動機有效降低中途離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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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對象及實施方式

• 辦理對象：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

• 實施方式：

• 全面協助社區推動適性轉學

• 以適性轉學協助輔導學生適性發展

• 鼓勵學校優化適性輔導內涵

• 協助未辦理本方案之社區（學校）推動適性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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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障學生適性發展機會，落實適性輔導轉學，普通型或綜合型
高級中等學校，如有前一學年度任一學制註冊率未達85%，每校
宜至少提供2個適性轉學名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任一群科註
冊率未達85%，該群科宜至少提供1個適性轉學名額。

• 學生註冊率如超過85%但未達100%，亦鼓勵得提供名額，提供學
生更多適性選擇的機會。

• 社區推動適性轉學，以高一第一學期辦理為宜；如有需要，亦鼓
勵社區得於112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第二次適性轉學，提供學生
更充分之適性學習選擇機會，以促進學生適性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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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學生更為充分的適性發展機會，各適性學習社區得依社區
學校需求，於適性轉學簡章中分列正備取名額，若有同分情形者，
鼓勵各社區在符合班級人數上限的前提下，以增額方式錄取。

• 凡申請參加本年度均質化計畫學校，請務必參加社區適性轉學協
助輔導學生適性發展。

11

辦理對象及實施方式



• 學生申請適性轉學原則：

• 適性發展原則：每一學生僅可申請一所學校，並限一科報名，
且以一次為限。報名轉學之(群)科別須與現有就讀(群)科別不
同，以符合適性轉學精神。

• 社區共好原則：學生可依其適性發展、通學狀況、社區課程
類型的分布，以縣市行政區為單位，申請該行政區內社區所
辦理之適性轉學。

• 比鄰返鄉原則：學生未於原畢業國中所屬社區升讀，而至其
相鄰社區就讀者，可依其適性發展需求，申請轉學回原就讀
國中所在社區或縣市之學校不同科別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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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轉學建議辦理模式：

• (1)單一社區自行辦理。

• (2)以同一縣市行政區為範圍，在縣市政府同意下聯合社區共
同辦理。

• (3)經主管機關協調後辦理跨縣市適性轉學。

13

辦理對象及實施方式



適性轉學輔導流程
-適性轉學和一般轉學比較

項目

類科

辦理方式

實施時間

學生身分

實施方式

入學日期

適性轉學

限定不同類科

間轉銜*

以輔導訪談及

資料審查為主

高一上11-1月左右

（高一下4-6月左右）

以適性學習社區

免試分發日校學生為主

適性學習社區學校

聯合辦理

高一第二學期開學日

（高二第一學期開學日）

一般轉學

各校自行決定，

不受限類科異同

可以實施筆試

或術科考試等

第一學期結束以後，

寒暑假期間

各校自訂

各校可自辦

或聯合辦理

次一學期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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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轉學輔導流程

•適性轉學限定不同類科之轉銜

普通高中→綜合高中

綜合高中→普通高中

普通高中、綜合高中→技術高中之專業群科

技術高中之專業群科→技術高中之專業群科

（不同校不同科）

技術高中之專業群科→普通高中、綜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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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辦理時程

第二學期
辦理時程

作業項目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或注意事項

113年3月 114年3月
適性學習社區協調
適性轉學承辦學校

各校校長或
教務主任

1. 確認113學年度上下學期之適性轉
學承辦學校。

2. 由承辦學校提出均質化計畫之適性
轉學相關計畫內容。

113年10月

上旬

114年4月

上旬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各校教務主任

1. 議定本區適性轉學工作行事曆。
2. 請各校先行召開校內多元入學委員

會議，研議可提供之適性轉學名額。
3. 研擬實施計畫草案。
4. 研擬適性轉學簡章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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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示例)
113學年度○○區適性學習社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工作流程



第一學期
辦理時程

第二學期
辦理時程

作業項目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或注意事項

113年11月
上旬

114年4月中
旬

召開籌備會暨
第一次委員會議

各校校長

1. 籌組委員會。
2. 審定實施計畫。
3. 訂定適性轉學委員會組織要點。
4. 審定本區適性轉學招生簡章（含比

序條件及相關表件內容）。

113年11月
下旬

114年4月下
旬

公告本區實施計畫
承辦學校與
各參與學校

各校協助網站公告。

113年12月
上旬

114年5月上
旬

各校回傳適性轉學
招生名額

各校承辦人
缺額以113年12月/4月OO日（星期O）
學籍資料為計算基準。

113年12月
中旬

114年5月中
旬

公告本區適性轉學
簡章

各校承辦人 各校協助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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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示例)
113學年度○○區適性學習社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工作流程



第一學期
辦理時程

第二學期
辦理時程

作業項目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或注意事項

113年12月

下旬

114年5月

下旬

學生向原就讀學校
申請適性轉學

各校承辦人 請學生填寫申請表單。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彙整學生報名資料 承辦學校 各學校集體報名。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召開資料審查小組

各校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初審學生報名資料。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公告申請學生備試
（面談）時間

承辦學校
（於承辦學校網頁公告面談學生、
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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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示例)
113學年度○○區適性學習社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工作流程



第一學期
辦理時程

第二學期
辦理時程

作業項目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或注意事項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辦理報名資料符合
的學生面談作業

各校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各校依學校特性進行學生的適性輔
導面談作業。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召開資料審查小組
複核暨第二次委員

會議
各校校長 審查錄取榜單資料。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公告錄取名單 承辦學校 由承辦學校公告於學校網頁。

114年1月

上旬

114年6月

上旬

受理複查（中午12
時前）及申訴（下
午4時前）申請

承辦學校 由承辦學校受理複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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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示例)
113學年度○○區適性學習社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工作流程



第一學期
辦理時程

第二學期
辦理時程

作業項目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或注意事項

114年1月
中旬

114年6月
中旬

錄取學生報到
社區內
參與學校

錄取學生至各校辦理報到手續，實
際轉學日為高一第二學期開學日
（或高二第一學期開學日）。

114年6月
下旬

114年6月
下旬

召開第三次委員會
議：檢討本學年度
相關適性轉學工作

各校校長
依各適性學習社區之特性研議流程
精進措施，如：追蹤輔導等。

114年6月
下旬

114年6月
下旬

彙整成果資料 承辦學校
由承辦學校彙整當年度之辦理成效，
以利做為下一年度辦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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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作法(示例)
113學年度○○區適性學習社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工作流程



結語

• 示例說明，僅供參考，請各適性學習社區因地制宜視社區學生
需求，參考訂定相關作業文件並得調整作業期程。

• 積極宣導適性轉學訊息，以提供有需求的孩子儘早了解。

• 秉持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的精神，也請學校考量以學生的需求
為核心思考。

• 請以實現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目標，發揮108課綱互動共好之
精神，共同營造適性學習的優質環境，成就每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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